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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Economy

■ 杨淑馨

“一开始预算是打 700 元，进了群之后大

家接龙加钱，到最后不知不觉就到了 2000
元。”高中生林晓说，一次“饭圈集资”，让她花

掉了两个月的生活费。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选秀节目诱

导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粉丝”群体进行“饭圈集

资”，节目组、商家设置花样规则牟取商业利

益；有的选手后援会节目期间集资十余场，动

员的“粉丝”达数万甚至数十万人，集资总额上

千万元。

刹不了车的“饭圈集资”

4 月的一天，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

“粉丝”间拉开。

记者在一个名为桃叭的“粉丝”社区交易

平台上看到，有 18 名选秀节目选手的后援会

开展了集资活动。而这样的集资活动在节目播

出期间几乎每天都在进行，随着节目的推进，

每场集资的金额也在不断飙升，在今年热播的

两档综艺节目《创造营 2021》《青春有你 3》中，

有的选手募资总额高达上千万元。

记者了解到，所谓“饭圈集资”，是由明星

后援会发起、由“粉丝”参与，为明星募集资金

用于打榜投票等行为。“饭圈集资”主要以“限

时比拼”的形式开展———在限定时间内，两位

或两位以上的明星“粉丝”举行集资比拼，看谁

集资的金额较多。

失控的不只是每场“比拼”，还有“马拉松

式”的集资场数。“感觉没有尽头，集资的场数

一直在增加。”杨悦是《创造营 2021》某选手的

“粉丝”，比赛期间该选手的后援会已经开展了

十余场集资。“这是一场停不下来的竞争。除非

所有人都喊停，不然你比其他人少集一场，就

有可能被别人赶超。”有“粉丝”对记者说，“不

想他输，就只能不停地加码。”

在网友统计的 2018 年一档选秀节目的募

资表格中，当年排名第一出道的选手集资总额

为 300多万元。相隔两年，目前高的已达上千

万元。多位“饭圈”资深“粉丝”反映，“饭圈集

资”已经“内卷”严重，数字只会一路飙升。

除了越炒越高的集资数额，参与集资的人

数也不断增加，“粉丝”相继被裹挟着进入圈内

狂热的金钱游戏。《青春有你 3》一名人气选手

的某场集资页面显示，当天限时 6 小时的集资

参与人数有 25000 余人，总额达到了 480 多万

元，人均金额近 200元。

记者在多个选手的微博超级话题中发现，

不少“粉丝”今年是第一次参与集资。“之前以

为追节目只要投票，没想到还得集资。”据杨悦

介绍，一开始参与集资是为了“凑人头”，即增

加参与集资的人数，人数越多证明选手的人气

越高。“从凑人头开始，后面就会习惯去集资，

这已经成为圈子里的常态。”

诱导集资套路多

记者调研发现，“饭圈集资”看似是“粉丝”

“为爱发电”，实际上是节目组和商家等资本方

在背后推波助澜，在各个环节设下了“氪金”陷

阱。

除了登录账号投票，“粉丝”需要购买冠名

节目的牛奶产品，通过扫描商品中夹带的奶卡

进行投票，节目方将产品与“粉丝”投票捆绑，

商家实现了产品销售额的快速提升。购买奶卡

后，还需要组织有时间、有精力的“粉丝”进行

投票操作。对于一些人力不足的“粉丝”群体，

后援会则会花钱雇佣“代投”，节目中“为你喜

爱的选手助力”，成了处处要为喜爱的选手集

资“花钱”。

这些选秀节目，除了把出道名额与“粉丝”

花钱投票关联，比赛中各种与赞助商相关的榜

单也在收割“粉丝”。比如，节目方以让喜爱的

选手“直播出镜”、做“广告宣传”等，吸引“粉

丝”购买赞助商各类名目的产品。以 QQ 音乐

扑通房间热度榜单为例，“粉丝”需要重复购买

绿钻会员账号及虚拟的“电力棒”，才能为选手

增加榜单“电力值”。此类“氪金”榜单层出不

穷，有不少“粉丝”直呼“心累”。“我们也不希望

集资，但不花钱根本行不通。”《青春有你 3》某
选手的“粉丝”余瑶对记者说。

资本方在规则上诱导集资，而后援会则利

用话术在“粉丝”内部动员“催钱”。“必须全部

投入”“我们没有退路，你不努力哥哥就不能出

道”“不要再躺了，下家就要追上来”，类似的动

员话术常见于明星的微博超级话题中。在后援

会的催动号召下，一些低龄“粉丝”极易冲动消

费。

一些后援会在集资活动前为不同预算的

“粉丝”开设了不同的 QQ 群。记者进入其中一

个“0-50 元”预算群后发现，群内还会通过接

龙的方式让“粉丝”增加“额外预算”。“每个群

里还要领目标，大家就像是跟组织冲业绩一

样，为了达成集体目标就会不停加码。”林晓

说。

这种催钱套路不限于后援会和“粉头”，普

通“粉丝”间也在自发地比赛集资，集资记录成

了“圈子”的准入证。“互相关注需要有集资记

录”“只约集资超过 500 元的”，群体的集资“内

卷”也让更多人为了入“圈”而付款。

“饭圈集资”隐藏诸多风险

集资活动日渐增多，集资金额巨大，许多

青少年参与其中，暴露出诸多风险。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张力表示，

失去控制的“饭圈集资”，除了会扭曲未成年人

的理性消费观外，没有经济能力的未成年人可

能通过借贷的方式进行集资，甚至可能为还贷

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除了集资的参与者，资金去向也成为不可

控的一环。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晓磊指

出，理想情况下，“饭圈集资”的发起人应当对

账目、具体去向进行公示。但事实上，有些后援

会不愿公开明细，有些集资发起人甚至存在中

饱私囊、卷款而逃的犯罪行为。

曾是某明星后援会成员的冯潇潇告诉记

者，即使后援会公布明细，也只是粗略的凭证。

在刚结束的《创造营 2021》节目中，某个未出

道选手后援会公布的集资明细引发争论。明细

显示用于该选手“数据维护”的费用达 20 万

元，有“粉丝”质疑数字与实际花费不匹配，后

援会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此事最后以后援会全

体卸任而草草收尾。

与此同时，一些“粉丝”社区交易平台对集

资款项缺乏监管。在当前常见的几款具有集资

功能的“粉丝”社区交易平台中，桃叭声明对项

目风险不承担责任，仅配合维权；Owhat 则表

示平台不收取任何服务费，亦无法承担资金监

管或其他保证义务。

据了解，桃叭目前对集资项目发起人、款

项提现等设置了一定的门槛。一旦发生发起人

“卷款跑路”的情况，桃叭的风控小组将启动事

后追责的程序，但介入形式并非平台直接负责

资金的追回，而是为“粉丝”提供相关证据链，

协助“粉丝”维权。

砸钱“买奶”会成为过去式吗？

日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责令爱奇艺暂停

《青春有你 猿》后续节目录制，爱奇艺对其节目

规则设置不合理处做出致歉声明。5 月 8 日，

国家网信办部署开展 2021 年“清朗”系列专项

行动，将重点规范明星及其背后机构、官方“粉

丝”团的网上行为，严厉打击引发网络“粉丝”

群体非理性发声、应援等行为。

实际上，2020 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

司指导、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

《网络综艺节目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已规定，选

秀和偶像节目不得设置“花钱买投票”环节。专

家认为，有关部门应当大力整治刻意引导“粉

丝”大额集资的节目。

“如果节目中都是‘氪金’追星、诱导消费

的内容，由此形成的文化消费习惯对于青少年

而言是危险的。”制片人汪海林接受采访时表

示，近年来，网络选秀类综艺节目密集播出，有

关部门应该对节目进行常态化监管，严格把握

事前的报备和事后的违规惩罚。

除了对节目方的监管以外，明星和经纪公

司也不能对“粉丝”的付出与奉献一味接受，适

时主动拒绝是更负责任的态度。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潇潇认

为，学校要加强对青少年的引导，增强学生对

“饭圈集资”风险的了解，教育引导学生理性追

星，避免学生养成“氪金”追星的习惯。

目前，法律法规对于此类专注“饭圈”交易

的平台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并未有明确规定。业

内人士认为，有集资功能的“粉丝”社区交易平

台，除了在事前、事中、事后都应负起监管责任

外，还应当严格限制集资发起人、集资参与人

的年龄门槛。“尤其应当禁止未成年人参与‘饭

圈’的大额集资，可通过技术手段设置金额上

限、开启身份验证和限定未成年人使用时长。”

朱晓磊说。 渊据新华社冤

当下，一些影视工作者和企业放弃了艺术

的超功利性，一味追逐市场的逐利性，纷纷涉

足股市、楼市，把本该从股市融资（手段）投入

影视作品扩大再生产（目的）的资金用于支付

天价片酬和房地产开发，把影视作品当作追逐

利益的摇钱树。

相关管理部门需要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和文化资本的意识形态管控高度，就文化类上

市公司建立“内容+资本+税收”的监管格局，严

查影视类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欺诈发行等违法

行为，防范股权质押风险，严控影视地产等“高

杠杆”项目，有效引导资本运作，让文艺工作者

回归创作本源。

文艺无小事！

继 2018 年演员范冰冰因“阴阳合同”、“天

价片酬”等涉税问题被处罚金 8.84 亿元后，近

日有网民实名举报演员郑爽“获取 1.6 亿元畸

高片酬并借‘阴合同’对某公司增资 1.12 亿元

涉嫌偷漏税”，再次引发舆论热议。

多年来，“阴阳合同”在一些影视行业企业

和从业人员中较为普遍地存在，不仅助长“天

价片酬”，而且涉嫌偷逃税款、洗钱等，不仅有

碍影视行业健康发展，而且对国家经济秩序、

社会价值观等多方面造成恶劣影响，亟待进一

步加大打击力度。

“阴阳合同”
致影视作品生产沦为资本的奴隶

作为业内潜规则的“阴阳合同”之所以屡

禁不止，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源于一些影

视从业者“目标置换效应”的内化。所谓“目标

置换效应”，就是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由于

“对工作如何完成”过度关切，以致渐渐让方

法、技巧、程序等问题占据一个人的心思，反而

忘记了对终极目标的追求。换言之，把手段当

成目的，让“工作如何完成”代替了“工作完成

了没有”。

以电影为例，它的终极目标是艺术创作

（目的），而非市场逐利的工具（手段），通过进

入电影市场获得票房的目的是反哺艺术创作；

就电影属性而言，它兼具事业的社会属性和产

业的经济属性，但社会属性（目的）为先，即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经济属性

（手段）次之，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电

影人，踏入艺术殿堂的初心和梦想（目的），是

创作出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艺术经典，而

非以牟利赚钱（手段）为终极目标。

遗憾的是，当下，一些影视工作者和企业

放弃了艺术的超功利性，一味追逐市场的逐利

性，纷纷涉足股市、楼市，把本该从股市融资

（手段）投入影视作品扩大再生产（目的）的资

金用于支付天价片酬和房地产开发，把影视作

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更有甚者，将本该

作为目的的影视作品生产变身炒作收视率、票

房等噱头的手段，以达到推高股价甚至涉嫌操

纵股市牟取暴利的目的。这种以“玩资本、炒地

皮、做概念”代替专注影视生产本身的“目标置

换效应”的倒挂怪象，极易导致影视作品生产

沦为资本的奴隶，助长文艺浮躁之风，不少影

视工作者无法回归心向于静的作品创作本源。

一些影视作品的水准不要说“有‘高原’缺‘高

峰’”，很多依然在“海平面以下”。

在大量走访调查中可以发现，为获取巨额

利润，“阴阳合同”或是冰山一角，而“目标置

换”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大“洗”钱的“招数”之中：

一是化整为零、伪造合同、巧立名目“消

化”巨额片酬。比如，一部电影只需 100名群众

演员，但账目显示 1000 名，拍戏几个月下来，

这笔费用就非常多了。一些剧组有很多从未露

面的“演职人员”，却领取大量薪酬。这些人中，

不乏某位导演或明星演员的亲戚朋友。演职人

员中的群众演员等拍摄期间容易大量造假，难

以核实的人员、职务等往往成为资金“出口”，

积累的大量“空饷”最终成为明星的巨额薪资。

二是以“资本运作”等方式变相转化高额

薪酬。近十年来，多家上市影视公司巨额并购

一些明星演员持有较多股权的小公司的现象

屡见不鲜，这些“明星公司”在被并购时往往成

立时间不长，但估值均高得离谱。

三是利用一些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或文化

产业保护政策等降低税收成本。

上述这些手段主要发生于市场化程度较

高的商业影片运作过程中。然而，一些重大题

材的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创作过程，也亟须从立

项伊始就严格把关、加强监督。

“天价片酬”背后
隐匿的深层资本运作内幕

“天价片酬”背后隐匿的深层资本运作内幕

值得高度警惕：与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去杠杆”

大方向不同，部分知名影视上市公司近十年来

纷纷放大杠杆、以小博大，通过“明星证券化寅
标的公司‘空壳’化寅保底发行、票房造假哄抬

股价寅自买自卖、减持质押疯狂套现”的资本运

作潜规则套路，掏空中小投资者，使遏制“天价

片酬”举措大打折扣，引发资本市场巨大争议，

甚至涉嫌操纵股价、扰乱金融秩序。通过资本运

作实现“天价片酬”的具体步骤详解如下：

第一步袁野明星证券化冶遥多年来，不少影视

公司上市并购及增资扩股频繁涉及演艺明星，

不少一线艺人不看剧本玩资本，纷纷扎堆入股

当老板，在影视界掀起“明星股东”旋风，以致

不少网民讽刺称“看八卦，也能炒股票”。具有

“明星股东”背景的新三板影视公司扎堆挂牌，

在转道 IPO 登陆 A 股市场后，可采取股权抵

押、发行债券、定向增发股票等低成本手段融

资。通过“明星证券化”，上市影视公司不仅可

与一线艺人形成利益绑定以求长期合作，而且

可通过多种手段套现中小股民资金，以冲抵有

关部门遏制“天价片酬”造成的收益损失。

随着“明星证券化”趋势显著，不少影视公

司与知名艺人利用“粉丝效应”误导市场、抬升

股价造富，背离了上市融资寻求转型与业务扩

展的初衷，无论是并购，还是登陆新三板、IPO
等，影视资产的资本化并未以合理估值、定价

为核心。对此，相关证券监管部门频频发出警

示：“明星证券化”对上市公司经营及财务报表

有重大影响，很可能对投资者造成误导。

第二步袁野标的公司空壳化冶袁也就是野耶双
高爷并购+业绩对赌冶推升资本高收益遥 通过对

一些影视公司并购交易案例的观察发现，明星

先成立空壳公司，操纵估值，几天后便通过借

壳上市、被高价并购等手段使市值暴涨数百

倍，这是影视公司并购存在的最大猫腻。这种

洗劫式资本游戏在影视行业屡有发生、乱象丛

生，且呈现高杠杆、高估值的“双高”特征。

所谓高杠杆，即一些空壳公司在注册资金

未实缴到位的情况下，以借款、拟收购上市公

司股份向金融机构质押融资，从而实现“空手

套白狼”；所谓高估值，即一些上市影视公司以

十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天价收购由少数明

星掌控、刚成立不久且净资产为负值的空壳小

公司。这一做法屡屡引发投资者的广泛质疑，

普遍认为存在为影视明星巨额利益输送并由

中小股东买单之嫌。

值得关注的是，被收购标的公司的高利润

承诺暗藏玄机，一些影视类上市公司经常以与

“明星股东”未来的对赌利润作为承诺业绩忽

悠股民。这些公司通过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合

法”程序，把目标并购空壳公司估值做高，而后

“明星股东”高位套现，变相兑现“天价片酬”，

最终让中小股民买单。当下，“‘双高’并购+业
绩对赌”屡遭质疑，这种以推升资本高收益为

目的的手法存在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较大风

险，或致并购公司财务状况恶化。

第三步袁哄抬股价袁即通过野保底发行冶尧票
房造假尧野基金参与冶等手段推高股价遥 保底发

行在带给电影市场新活力的同时，也衍生出诸

多新问题：比如与二级市场联动，利用“买票

房”、“幽灵场”、“高价票”等票房造假（偷漏瞒

虚）手段哄抬上市公司股价，或通过基金参与

放大资金杠杆。一部电影热映带动某个影视上

市公司几个涨停、一个二三十人的影视小公司

动辄估值数亿元等情况并非稀罕。更危险的

是，票房造假背后很可能牵涉 P2P、众筹、收益

认购、操纵股价、洗钱等金融资本链的不正当

交易，值得高度警惕。

第四步袁疯狂套现遥实际上，不少影视明星

真正的收入，不在出场费，而在其背后的资本

市场套现。除在收购、借壳等环节放大杠杆外，

部分影视上市公司大股东通过自买自卖、高位

减持、股权质押等手段获得大量高杠杆资金。

可以说，股市，才是他们真正的“提款机”。

以自买自卖为例，在随意定价提升资产价

值后，一些影视公司通过“关联方卖公司寅上

市公司高价自买收购寅关联方套现或获得股

份”的方式最终完成“资本盛宴”自循环。部分

影视公司几乎做成了风险投资企业，主要运营

手段是，将之前购买的其他资产高溢价装入上

市公司，实现投资升值。这种“自我融资、自我

投资、自我收购”的模式无疑放大了资本市场

的杠杆，扰乱了金融秩序。

以高位减持为例。上市公告显示，一些知

名影视公司在历经参股、收购、投资等一系列

“神操作”后，其股价一路飙升，发行后市盈率

很高，“明星股东”纷纷减持套现。比如，范冰冰

“阴阳合同”事件后，某知名上市影视公司暴跌

数十亿元，很多接盘的“韭菜”散户当了炮灰，

亏得血本无归，让人不寒而栗。

大量影视资本“文化圈地”
致泡沫膨胀

影视公司从股市圈来的钱（手段），到底流

向何方？是不是主要反哺用于创作投拍影视作

品的主业呢（目的）？调研发现，继通过放大杠

杆等资本运作潜规则套路疯狂套现后，部分知

名影视上市公司并未将所融资金主要投入影

视作品扩大再生产的主营业务，并未以更雄厚

的资金生产出更优质的影视作品，而是以“打

造影视衍生品”为名行“文化地产”之实，在全

国掀起以“特色实景小镇”为代表的“文化圈

地”热潮，甚至违规销售各类商品房，在实现高

毛利率的同时却负债高企，形成“融资骤增与

扣非净利润（影视业绩）下滑”的“目标置换”倒

挂怪象。这极易误导中小投资者、助推地产泡

沫膨胀。

通过深入研读历年财报、公开资料及投资

性房地产数据发现，随着股市融资手段越来越

多、所融金额越来越大，一些知名影视上市公

司通过并购、业绩对赌等“割韭菜”式的资本运

作方式实现了表面光鲜的“净利润业绩”并增

加商誉以抬升股价，套现后将股市所融资金大

量用于房地产投资领域，掀起一场狂飙突进的

“文化圈地”运动：有的在全国投建多个电影主

题公园和特色小镇，包括影视产业园、文化旅

游城、度假酒店群等多个重点项目；有的新增

“实景娱乐”业务，在全国多地投资数百亿元建

设“电影乐园综合体”等项目；有的以股权出让

等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不惜动用大量银行借

款谋求地产布局，与知名地产商联手在全国十

余个省份投资逾千亿元建设所谓“电影公社”、

“文化城”等实景小镇娱乐项目，储备逾万亩土

地。其中，多个项目公开对外销售商铺、公寓、

别墅等各种商品房，涉嫌变身地产项目的问题

频频引发舆论关注。来自权威部门的信息显

示，一些知名影视上市公司的旗下公司经营范

围均包含“房地产开发或园区开发”业务。

整治“阴阳合同”乱象

以“阴阳合同”为代表的潜规则以及由此

衍生出的影视行业种种乱象，已经成为我国经

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的隐患。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

题是浮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

了铜臭气。

对于“阴阳合同”、“天价片酬”，我们一定

要有清醒认识，一定要站在党、国家和人民的

立场上看待问题，切忌打着“保护中国电影”的

幌子回避问题，甚至任其恶化。

令人欣慰的是，范冰冰“阴阳合同”事件

后，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曾联合印发《通知》，

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偷逃税、“天价片酬”等问

题的治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20 年出台《关

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生产管理有

关工作的通知》，对演员片酬作出明确规定；当

前的“郑爽‘阴阳合同’事件”再次给广大文艺

工作者敲响警钟。国税总局、广电总局、中国视

协等相关管理部门和社会团体纷纷表示，依法

依规严查通过“阴阳合同”等方式偷逃税行为，

责成相关单位对相关电视剧制作机构涉嫌违

反制作成本配置比例有关规定启动调查，不为

无德艺人提供发声露脸机会。

为进一步有效遏制“阴阳合同”、“天价片

酬”等问题，相关管理部门需要从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和文化资本的意识形态管控高度，就文

化类上市公司建立“内容+资本+税收”的监管

格局，严查影视类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欺诈发

行等违法行为，防范股权质押风险，严控影视

地产等“高杠杆”项目，有效引导资本运作，让

文艺工作者回归创作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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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合同”为何屡禁不止？天价片酬背后有哪些内幕

“饭圈集资”追星：一场狂热的“氪金”游戏


